
陇川县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
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

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陇川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费（非居

民）
行政事业性收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2.5元/人.月。
2、装饰装修企业按工程造价的5‰征收。
3、农（集）贸市场0.15元/公斤。
4、批发、零售业：经营商铺面积在30平方米以内的按20-50元/户.月征收，超过30平方米的
每平方米每月加收0.5元。
5、餐饮业0.5元/桌.天。
6、社会服务行业30-300元/户.月。
7、信息咨询服务：经营商铺面积在30平方米以内的按20-50元/户.月，超出30平方米的每平
方米加收0.5元。
8、文化、体育、卫生及艺术服务：30平方米以内的按20元/户.月征收，超出30平方米的每平
方米加收0.3元。
9、建筑垃圾处置按1.5元/平方米计收。
10、制造业按50-300元/户.月征收（根据实际经营面积和类别计征）。
11、交通运输按5-40元/辆.月。（根据不同车型计征）
12、临时摊点按2元/摊.天计收。
13、单位和个人自运垃圾入场的按150元/吨收取垃圾处理费。
14、其他服务：委托清运垃圾15元/桶；委托清运粪便150元/吨。
 

政府定价。陇川县
发展和改革局

陇发改价格〔2010〕
2号

2
陇川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污水处理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污水处理费 居民用水0.9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1.25元/立方米

政府定价。陇川县
发展和改革局

陇发改价格〔2023〕
13号

3
陇川县自然
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不动产登记费
（房屋规划用
途为住宅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动产登记 80元/件
政府定价。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财税﹝2019
﹞45号）、财税〔
2019〕53号）

4
陇川县自然
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不动产登记费
（非住宅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动产登记 550元/件
政府定价。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财税﹝2019
﹞45号、财税〔2019

〕53号

5
陇川县自然
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不动产登记证

工本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动产登记证工本 10元/件

政府定价。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财税﹝2019
﹞45号、财税〔2019

〕53号

6
陇川县自然
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新增建设用地
有偿使用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10元/㎡
政府定价。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中

国人民银行
财综（2006〕48号 

7
陇川县自然
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土地闲置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土地闲置 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
政府定价。国土资

源部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国土资源部令第

53号)

8
陇川县自然
资源局

本级 政府部门 耕地开垦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耕地开垦

一类地区旱地14400元/亩，22元/㎡；
一类地区水田16800元/亩，25元/㎡；

一类地区基本农田19200元/亩，29元/㎡；二类地区旱地10800元/亩，16元/㎡；
二类地区水田12600元/亩，19元/㎡；

二类地区基本农田14400元/亩，22元/㎡；
三类地区旱地9000元/亩，13元/㎡；
三类地区水田10500元/亩，16元/㎡；

三类地区基本农田12000元/亩，18元/㎡。

政府定价。云南省
物价局、云南省财
政厅、德宏州人民

政府办公室

云计综合 ﹝2011﹞
18号、德政办发﹝

2018﹞38号



9
陇川县发展
和改革局

人民防
空办公
室

事业单位
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

设许可
行政事业性收费

1.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
面埋置深度小于三米（或
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
净高）的；2.按规定指标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
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
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且
经济很不合理的；3.建在
流砂、暗河、基岩埋深很
浅等地段的项目，因地质
条件不适于修建的；4.因
建设地段房屋或地下管道
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
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
保证施工安全的。符合以
上条件不修建防空地下
室，建设者必须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缴纳易地建设费，并
取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许可证》方可

进行施工建设。

10层及以上民用建筑按应配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每平方米840元征收 ；9层及以下民用建筑按地
面总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元征收。

政府定价。云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局、
云南省人民防空办

公室

云价收费〔2017〕8
号。

10
陇川县国资

委

陇川县
兴边公
司

企业
城市供排水用
水终端价格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城市非居民供水
1.非居民用水终端水价：第一档3.03元/m³；第二档3.92元/m³；第三档4.81元/m³；2.特种用
水终端水价：6.59元/m³。

政府定价。陇川县
发展和改革局

陇发改价格〔2023〕
13号

11
陇川县卫生
健康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工程质量保证

金
涉企保证金 工程质量保证金 不高于工程结算总额的3%

政府制定，国务院
办公厅、住房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
域保证金的通知》
（国办发（2016）49

号）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
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建质〔
2017〕138号 )

12
陇川县卫生
健康局

陇川县
各公立
医疗卫
生机构

事业单位 履约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
医疗设备、家具等货物供

应
不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5% 政府制定，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13
陇川县卫生
健康局

陇川县
各公立
医疗卫
生机构

事业单位
工程质量保证

金
涉企保证金 工程质量保证金 不高于工程结算总额的3%

政府制定，国务院
办公厅、住房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
域保证金的通知》
（国办发（2016）49

号）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
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建质〔
2017〕138号 )



14
陇川县审计

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工程质量保证
金

涉企保证金
为保证工程质量收取的保

证金
保证金预留比例由发承包双方自行约定,但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制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
域保证金的通知》
(国办发〔2016〕4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
政部《关于印发建设
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建质〔

2017〕138号

15
陇川县审计

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政府采购履约
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
为保证政府采购项目顺利

完成收取的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 财政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